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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辦法依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訂定，旨在鼓勵

研究生從事研究、提升學術風氣暨學術水準、努力向學及樂於服務，特訂定

本辦法。 

二、獎助學金分「獎學金」及「助學金」二種。 

獎學金：獎勵研究成果優異之一般研究生（不含在職生），以通過資格考為

優先，惟申請者前一學年成績任何一科不及格者，不得申請。每

位學生在學期間申請補助以一次為限，如中途辦理休學、保留學

籍或退學（不具備在學學生身份）即視同放棄支領本項獎助。 

助學金：助學金區分為教學助教助學金與工讀金兩種。申請教學助教助學

金者應履行教學助教工作事務，教學助教工作係指協助開設課程

之教師從事該課程之教學與行政相關事務。工讀金係指因應實際

所需由系（所）招募研究生協助進行各類行政事務之工作酬勞。 

三、本系（所）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由物理系及光電所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組成，

審核獎助學金之申請與分配事宜。 

(一)獎學金：補助名額以每學年 2人為限，申請學生依「獎學金申請表」所

列評審項目提交相關資料，經審核委員會審議後決定名次排序，

獎學金金額為每人每月新台幣八千元，可支領 12 個月。獎助

學金總額扣除該年發放之獎學金後為助學金項目。 

(二)助學金：按申請助教之課程數目平均發放，可申請教學助教之課程由本

系（所）課程委員會決議後，交付系（所）進行公告，若助教

工作申請者為大學部學生，經審核通過後，其助學金金額將由

系所業務費支付，而原分配發放之助學金則轉為系（所）工讀

金用途。 

四、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將依本系（所）所提之教學助教需求，於每學年開學前

公佈獎助學金資訊，研究生必須在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並經委員會召開會

議審核與討論後公布結果。 

五、研究生的工作表現若不符合要求，負責該工作項目的教師或行政人員得向獎

助學金審核委員會反應，委員會得適當處理並停止發放該生之獎助學金。 

六、本系（所）助學金按實際工作月份平均發放。因前述條款，未能發放之獎助

學金則轉為系（所）工讀金用途。 

七、本辦法需經本系（所）研究發展委員會及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

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